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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

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陈索斌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禹晶声

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１

，

３０３

，

７４６

，

４５６．３７ １

，

１０８

，

０２５

，

２１５．１２ １７．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６３１

，

２５９

，

０４２．９２ ６０１

，

３３５

，

１８８．８７ ４．９８％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３６７

，

５３６

，

８６９．４１ －２１．２０％ ９４０

，

５３０

，

９５１．７３ －１３．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８

，

５９７

，

２３７．０１ ０．４３％ ４７

，

５０７

，

０３４．９８ １．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

元

）

２８

，

４９８

，

１７３．５５ ０．８１％ ４７

，

４４５

，

９９５．６５ ２．３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４

，

６９４

，

８９６．２２ ９６．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９ １．１４％ ０．１４８ ２．０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９ １．１４％ ０．１４８ ２．０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６４％ －０．４０％ ７．６６％ －０．４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２３３

，

２６７．６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４６０

，

２４３．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６

，

０２４．９７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９

，

９１１．１０

合计

６１

，

０３９．３３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

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

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

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５

，

６５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金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７．０３％ ８６

，

９９９

，

０１３

质押

８６

，

９８５

，

０００

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３．０４％ ４１

，

９８５

，

６０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民营

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２６％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消费

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１６％ ６

，

９４７

，

８８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美丽

３０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７９％ ５

，

７５４

，

６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复兴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１．６８％ ５

，

３９７

，

７８８

青岛市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６２％ ５

，

２０５

，

０００

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４４％ ４

，

６４４

，

５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聚瑞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０５％ ３

，

３８５

，

３７９

北京君盈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４％ ３

，

３４０

，

９６６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

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青岛金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

８６

，

９９９

，

０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

，

９９９

，

０１３

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

４１

，

９８５

，

６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

，

９８５

，

６０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９４７

，

８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９４７

，

８８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美丽

３０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７５４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７５４

，

６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复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３９７

，

７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３９７

，

７８８

青岛市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２０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２０５

，

０００

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６４４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６４４

，

５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聚瑞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３８５

，

３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８５

，

３７９

北京君盈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３４０

，

９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４０

，

９６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索斌持有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

，

通过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青岛金王

国际运输有限公司

７６．３０％

的股权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北京君盈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３３３５５１０

股

，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５４５６

股

，

合计持有

３３４０９６６

股

。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２

、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货币资金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降 比例为

３９．９４％

，

主要原因为报

告期内支付对外投资款所致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应收账款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比例为

８４．７２％

，

主要原因为本年

三季度出货相对集中所致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其他应收款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降比例为

７６．５１％

，

主要原因为报

告期内收回上年投资保证金所致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长期股权投资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比例为

２５０．３５％

，

主要原因

为报告期内支付投资款所致

；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在建工程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比例为

３６７．８２％

，

主要原因为报

告期内支付工程款所致

；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长期待摊费用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降比例为

３１．１０％

，

主要原因为

报告期内无新增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短期借款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比例为

１１３．５４％

，

主要原因为报

告期内增加借款所致

；

８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应付账款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比例为

６８．８７％

，

主要原因为报告

期内采购增加所致

；

９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应交税费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比例为

７４．１９％

，

主要原因为报告

期内采购增加所致

；

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应付利息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比例为

１５６３．７７％

，

主要原因为

报告期内计提公司债利息所致

；

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长期借款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长比例为

１４０％

，

主要原因为本报

告期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

１２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下降比例为

６１．０７％

，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

期附加税减少所致

；

１３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比例为

４３．２２％

，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美金

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

１４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比例为

６９．０３％

，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

转回坏账准备所致

；

１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比例为

４２０．１８％

，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确

认联营公司投资收益所致

；

１６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比例为

８５１．７３％

，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

１７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比例为

３２．６６％

，

主

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收到销售款减少所致

；

１８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比例为

３６７．５８％

，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收回保证金所致

；

１９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比例为

３６．３２％

，

主

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支付采购款减少所致

；

２０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比例为

３２．５２％

，

主

要原因为上年同期支付投资意向保证金所致

；

２１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比例为

１７７．５８％

，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收到利息增加所致

；

２２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

加比例为

２６２．８１％

，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

２３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比例为

１５１８５．９０％

，

主要原因为本

报告期支付投资款所致

；

２４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比例为

２７６．６２％

，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对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进行分配所致

；

２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增加比例为

１０８．６５％

，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美金汇率变动的影响所致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发布了

《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预案

》，

拟以

１０．２５

价格发行

５８５３６５８５

股

，

其中

，

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

１７

，

５６０

，

９７５

股

，

南京君山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现金方式认购

４０

，

９７５

，

６１０

股

，

募集资金

６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公司发布了

《

关于收到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的公

告

》。

截止公告披露日

，

未有新的进展需要披露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发布了

《

２０１４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份预案

》，

拟以

１０．２５

价格发行

５８５３６５８５

股

，

其中

，

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

以现金方式认购

１７

，

５６０

，

９７５

股

，

南京君山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现金方式

认购

４０

，

９７５

，

６１０

股

，

募集资金

６

亿元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２０１４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发布

的

《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

中承

诺自股票复牌之日起

６

个月内

不再筹划重本公司及董事会全

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

履行完毕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

索斌先生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

、

本公司的

各股东

承诺在以后的生产经营中不从

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避免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

；

承诺

今后不设立与本公司有相同或

类似的业务范围的附属企业

、

控

制公司

；

承诺如果出现与本公司

同业竞争的情况

，

则所得利益全

部收归本公司所有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０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

，

上述承诺均得

到严格履行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

、

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

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１５．００％

至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４

，

６０７．４８

至

６

，

２３３．６６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５

，

４２０．５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公司产品销售毛利波动

，

汇率波动

，

以及投资收益的影响

，

公司预计

全年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１５％

—

１５％

。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

六

、

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

此等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

１．

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４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

、

共同控制和重大

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

，

将变为属于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的规范范

围

。

公司持有的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

由于无法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

公司将其由长期

股权投资调整入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

调整

。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

金额

：

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

）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总资产

、

负债总额

、

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

２．

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８

号

），

执

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该会计政策变更

，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

３．

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７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对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部分的列报

，

划

分为两类

：（

１

）

后续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

２

）

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

，

后续可能重分类

至损益的项目

。

该会计政策变更

，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

４．

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０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该会计政策变更

，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

影响

。

５．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２３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该会计政策变更

，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

６．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６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该会计政策变更

，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

影响

。

７．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１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

、

并执行合营安排的会计

政策

。

该会计政策变更

，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

８．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的通知

》（

财

会

［

２０１４

］

１６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该会计政策变

更

，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索斌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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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

临时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会议由董事长陈索斌先

生主持

，

根据

《

公司法

》

和本公司章程

，

会议合法有效

。

与会董事通过讨论

，

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将刊登于

《

证券日报

》、《

证

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将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准确和公允的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

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相关规定

，

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同

意公司将持有的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由长期股权投资调整入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

并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将刊登于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

特此公告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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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以电子邮件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

，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杨伟

程先生主持

，

根据

《

公司法

》

和本公司章程

，

会议合法有效

。

与会监事通过讨论

，

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将刊登于

《

证券日报

》、《

证

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将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相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将刊登于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

特此公告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4-055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

（

临时

）

会议

，

以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如下

：

一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

变更原因

财政部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陆续颁布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以及修

订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等具体准则

，

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范围内施行

。

２．

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

、

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

３．

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

，

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上述八项新会计准则

，

其余未变更部

分仍采用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

４．

变更日期

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

。

二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

此等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

１．

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４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

、

共同控制和重大

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

，

将变为属于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的规范范

围

。

公司持有的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

由于无法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

公司将其由长期

股权投资调整入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

调整

。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

金额

：

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

）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总资产

、

负债总额

、

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

２．

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８

号

），

执

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该会计政策变更

，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

３．

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７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对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部分的列报

，

划

分为两类

：（

１

）

后续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

２

）

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

，

后续可能重分类

至损益的项目

。

该会计政策变更

，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

４．

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０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该会计政策变更

，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

影响

。

５．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２３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该会计政策变更

，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

影响

。

６．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６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该会计政策变更

，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

影响

。

７．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１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

、

并执行合营安排的会计

政策

。

该会计政策变更

，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

８．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的通知

》（

财

会

［

２０１４

］

１６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该会计政策变

更

，

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

三

、

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董事会认为

：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准确和公允的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

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相关规定

，

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同

意公司将持有的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由长期股权投资调整入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

并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

，

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

变更

，

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相关规定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１３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

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我们作

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

五

、

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相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六

、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３．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

临时

）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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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

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１．２

公司独立董事宋淑艾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董事会

，

亦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

并表决

。

１．３

公司负责人边海青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晓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武兵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二

、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８

，

５０６

，

４４１

，

０２２．７６ ９

，

９２７

，

１７５

，

３０８．０４ ９

，

９２７

，

１７５

，

３０８．０４ －１４．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１６０

，

１０１

，

５８５．４１ ６３

，

３７７

，

６９２．５７ ６３

，

３７７

，

６９２．５７ １５２．６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５０２

，

７５２

，

１９６．３７ １２３

，

５８４

，

５９５．６１ １７５

，

１７３

，

４９９．５１ ３０６．８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３

，

００６

，

０４０

，

０９５．２４ ３

，

２８０

，

０１８

，

３６３．８２ ２

，

８８１

，

６３２

，

７５６．２５ －８．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９２

，

５６３

，

４６２．２８ －２

，

２１２

，

６３０

，

８８２．７１ －２

，

２０１

，

５３９

，

７１５．２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５６

，

３４２

，

８７６．１５ －２

，

２６２

，

９２４

，

４５１．１９ －２

，

２５１

，

０２１

，

５９５．９２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９．５４ －４８．３５ －５１．９０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１３ －１．６１２ －１．６０３ ／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１３ －１．６１２ －１．６０３ ／

注

１

：

２０１３

年第四季度公司与天威集团进行资产置换

，

同时收购保定天威线材制造有限公

司股权

，

由于置入的保定保菱变压器有限公司

、

保定天威电气设备结构有限公司

、

保定天威变

压器工程技术咨询维修有限公司以及购入的保定天威线材制造有限公司和公司均受同一股东

天威集团控制

，

主要财务数据中上年同期的数据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追溯调整

。

注

２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了

《

关于终止实施转让

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７％

股权事宜的议案

》，

由于该交易事项涉及中外合资公司股权

，

交易参与方多

，

审批程序复杂

，

至今该交易事项尚未完成资产交割

；

加之

，

公司目前非公开发行

股票工作尚未完成

，

为了保证非公开发行工作的正常推进

，

公司拟终止实施该股权转让事宜

。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二〇一四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将尽快重新启动该股权转让事宜

。

终止股权转让后

，

公司将对天威英利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调整回权益法

，

冲回原确

认的股权转让收益

１９

，

９５６．２４

万元

，

同时按照权益法确认天威英利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投资收益

－

４

，

２０６．５２

万元

。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

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

（

户

）

１２５８７５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３５２

，

２８０

，

６４０ ２５．６６％ ０

冻结

３５２

，

２８０

，

６４０

国家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０ ３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６４％ ０

无

／

国家

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０ ３６

，

３００

，

５７５ ２．６４％ ０

未知

／

未知

陈世辉

－５４

，

９５０ １５

，

７３０

，

０００ １．１５％ ０

未知

／

未知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０ ５

，

０００

，

６０９ ０．３６％ ０

未知

／

未知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３

，

５３３

，

９５６ ０．２６％ ０

未知

／

未知

深圳同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１

，

６７８ ２

，

４６１

，

３２２ ０．１８％ ０

未知

／

未知

刘信

／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 ０

未知

／

未知

区鹤洲

／ ２

，

２１７

，

６３４ ０．１６％ ０

未知

／

未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２

，

００８

，

６９９ ０．１５％ ０

未知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３５２

，

２８０

，

６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２

，

２８０

，

６４０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３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３６

，

３００

，

５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

，

３００

，

５７５

陈世辉

１５

，

７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７３０

，

０００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５

，

０００

，

６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

６０９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５３３

，

９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３３

，

９５６

深圳同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４６１

，

３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６１

，

３２２

刘信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区鹤洲

２

，

２１７

，

６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１７

，

６３４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８

，

６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８

，

６９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ａ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股东中

，

第

１

和

３

位为公司发起人股东

，

第

２

位股东能够控制第

１

位股东和第

３

位股东

，

公司前三位股东之

间存在关联关系

。

ｂ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三

、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币种

：

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化

（

％

）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１

，

０５６

，

６８７

，

７９０．１８ １

，

５８７

，

６４８

，

３２９．３１ －３３．４４

主要是公司偿还借款所致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１

，

２０１

，

２３０

，

３３３．９０ １７７

，

９２６

，

５２２．８３ ５７５．１３

按照新修订会计准则规定对部分参股公

司由长期股权投资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

短期借款

１

，

７９０

，

４４４

，

８００．００ ３

，

２９５

，

５２１

，

５８０．９５ －４５．６７

主要是公司优化资本结构减少短期借款

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１

，

３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４２．８６

主要是兵装财务公司的长期借款一年内

到期

，

由长期借款调整至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项目进行核算

。

长期借款

５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９７

主要是兵装财务公司的长期借款一年内

到期

，

由长期借款调整至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项目进行核算

。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增减变化

（

％

）

变化原因

管理费用

１９５

，

６９３

，

６５９．１０ ３７５

，

６４７

，

０８７．７５ －４７．９０

主要是公司本期合并范围变化

，

管理费

用同比减少

。

资产减值损失

９

，

４３４

，

０８９．０３ １

，

８２４

，

５０８

，

２１１．３６ －９９．４８

主要是公司本期合并范围变化

，

资产减

值损失同比减少

。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７４

，

１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９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５．８１

主要是公司本期出售持有的巨力索具股

票转出相应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所致

。

投资收益

３０１

，

６０４

，

８３８．８６ －１６６

，

５５５

，

２１４．９３ ／

主要是公司本期出售持有的天威英利部

分股权以及巨力索具股票所致

。

营业利润

２８０

，

５３５

，

９２７．８７ －２

，

３６７

，

８２７

，

１５９．７４ ／

主要是本期公司在输变电产业整合的基

础上

，

优化产品结构

，

继续推进降本增

效

，

公司盈利能力提升

；

另一方面本期投

资收益同比增加

。

利润总额

２９８

，

８４４

，

９５０．３２ －２

，

３３７

，

５４２

，

７６９．７３ ／

主要是本期公司在输变电产业整合的基

础上

，

优化产品结构

，

继续推进降本增

效

，

公司盈利能力提升

；

另一方面本期投

资收益同比增加

。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的相关公告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了

《

关于终止实施转让保定

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７％

股权事宜的议案

》，

由于该交易事项涉及中外合资公司股权

，

交易

参与方多

，

审批程序复杂

，

至今该交易事项尚未完成资产交割

；

加之

，

公司目前非公开发行股票

工作尚未完成

，

为了保证非公开发行工作的正常推进

，

公司拟终止实施该股权转让事宜

。

待公

司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将尽快重新启动该股权转让事宜

。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二〇一四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的相关公告

。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未完

成履

行的

具体

原因

与

再

融

资

相

关

的

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保定天

威集团

有限公

司

天威集团作为天威保变控股股东之期限内

，

将采取有效措施

，

并促使天威集团

下属企业采取有效措施

，

不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与天威保变及其控股子公司

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

或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

（

在天威保变及其控股

子公司中持有的权益或利益除外

）。

天威集团承诺将会公允地对待各下属企业

，

并不会利用作为控股股东的

地位或利用这种地位获得的信息

，

作出不利于天威保变而有利于其它公司的

决定或判断

。

若因天威集团直接干预有关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而导致同业竞争

，

并致使天威保变受到损失的

，

天威集团将承担相关责任

；

在天威集团与天威保变存在控制关系期间

，

本承诺书为有效之承诺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至今

是 是

－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中国兵

器装备

集团公

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为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保变

”）

的实际控制人

。

目前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

他企业与天威保变的主营业务各不相同

，

不存在同业竞争

。

为避免与天威保变

的同业竞争

，

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

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实际控制人

，

将采取有效措施

，

并促使本公司下属企

业采取有效措施

，

不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与天威保变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同

业竞争的业务

，

或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

（

在天威保变及其控股子公司

中持有的权益或利益除外

）。

本公司承诺将会公允地对待各下属企业

，

并不会利用作为实际控制人的

地位或利用这种地位获得的信息

，

作出不利于天威保变而有利于其它公司的

决定或判断

。

若因本公司直接干预有关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而导致同业竞争

，

并

致使天威保变受到损失的

，

本公司将承担相关责任

；

在本公司与天威保变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期间

，

本承诺书为有效之承诺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至今

是 是

－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保定天

威集团

有限公

司

本公司

（

天威集团

）

控股子公司天威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新能

源

”）

目前尚未建设完成

，

并未形成相应的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生产能力

。

因此

，

天威新能源与天威保变参股公司天威英利所从事的太阳能电池业务并未构成

实质性同业竞争

。

为避免在天威保变实现对天威英利控股地位时可能与之构

成的同业竞争

，

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持有的天威新能源全部股权按照其市场公

允价值出售给天威保变

（

以现金或股份等方式为支付对价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今

是 是

未形

成同

业竞

争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保定天

威集团

有限公

司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集团

”、“

本公司

”）

为保定天威保变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保变

”）

的控股股东

。

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

“

天威保变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为主要日常经

营所形成

，

包括采购变压器生产所需的硅钢片

、

电磁线

、

油箱等原材料和配件

，

以及少量的委托加工

。

上述关联交易合同为按照市场化原则

，

在平等的基础上

通过商业化运作签订

，

交易定价以市场价为基础确定

。

为减少与天威保变之间的上述关联交易

，

进一步增强天威保变业务的独

立性

，

本公司承诺将对与天威保变产生关联交易的业务部门或子公司实施重

组

，

把相关资产及子公司股权按照其市场公允价值出售给天威保变

（

以现金或

股份等方式为支付对价

）。

并且

，

本公司承诺最迟将于本次配股完成后

１２

个月

内

，

向天威保变董事会提出上述重组措施具体方案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今

是 是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

，

主要原因

：

主要是公司在实施资产置换

，

完善输变电产业链的基础上

，

优化产品结构

，

大力推进降本

增效

，

提升了输变电产业的整体盈利能力

。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３．５．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

（

一

）

单位

：

元币种

：

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

本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 ／ －

）

三菱电机天威输变电设备

有限公司

／ ／ －９

，

８５３

，

２９０．００ ９

，

８５３

，

２９０．００ ／

澳中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 ／ －３

，

０７３

，

２３２．８３ ３

，

０７３

，

２３２．８３ ／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 ／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合计

／ ／ －１７７

，

９２６

，

５２２．８３ １７７

，

９２６

，

５２２．８３ ／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

（

一

）

的说明

执行修订后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

投

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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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财政部 2014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

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公司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

，

是公司落实和执行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

计量

》

等会计准则

，

并对公司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调整和变更

；

●

本次调整未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及本期末报告的总资产和净资产

，

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

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

一

、

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概述

为了适应我国企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

，

实现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的持续趋同

，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先后修订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以及颁布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等具体准则

，

除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企业应当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外

，

其余会计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

鉴于此

，

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

变更

，

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时间要求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严

格依据财政部规定

，

于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施行日开始正式执行该准则

，

并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转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计部

《

关于做好新颁布和修订的会计准则相关

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

》（

会计部函

［

２０１４

］

４６７

号

）

作出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

二

、

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的相关情况

根据

《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的通知

》

要求

，

公司将持

有的不具有控制

、

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

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

，

并进行追溯调整

。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

被投资单位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

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

司

－１

，

０２３

，

３０３

，

８１１．０７ １

，

０２３

，

３０３

，

８１１．０７

三菱电机天威输变电设备有

限公司

－９

，

８５３

，

２９０．００ ９

，

８５３

，

２９０．００ －９

，

８５３

，

２９０．００ ９

，

８５３

，

２９０．００

澳中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３

，

０７３

，

２３２．８３ ３

，

０７３

，

２３２．８３ －３

，

０７３

，

２３２．８３ ３

，

０７３

，

２３２．８３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

，

２０１

，

２３０

，

３３３．９０ １

，

２０１

，

２３０

，

３３３．９０ －１７７

，

９２６

，

５２２．８３ １７７

，

９２６

，

５２２．８３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

（

二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的

相关情况

公司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

、

财务报表列报

、

合并财务报表

、

公允价值计量

、

合营安排及

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

披露

。

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

、

现金流量

金额产生影响

，

因此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

三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按照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

，

对公司

涉及的财务核算进行了追溯调整

，

符合财政部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要求

，

能够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本次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

的相关会计准则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依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

，

对公

司涉及的财务核算进行追溯调整

。

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能够客

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五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次调整是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颁布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

整

，

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能更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

；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

３

、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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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西藏天威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

：

西藏天威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华冠

”）

●

委托贷款金额

：

向天威华冠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８５０

万元整

●

委托贷款期限

：

壹年

●

委托贷款利率

：

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

一

、

委托贷款概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西藏天威华

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８５０

万元的议案

》，

公司决定向天威华冠提供委托贷款人民

币

８５０

万元整

。

天威华冠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该笔委托贷款不属于关联交易

。

二

、

贷款方基本情况

天威华冠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其

８８．９７％

股权

。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７

，

８３３

万

元人民币

，

主要经营

：

太阳能产品及其他新能源产品

、

节能产品

、

环保产品的生产销售安装以及

相关技术的开发

、

咨询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天威华冠经审计总资产

４

，

８３３．２９

万元

，

净资产

２

，

９６４．２５

万元

，

总负债

１

，

８６９．０４

万元

，

营业收入

１

，

０５２．２０

万元

，

净利润

－１

，

５３４．７９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３８．６７％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天威华冠未经审计总资产

３

，

８２４．３０

万元

，

净资产

２

，

７３６．７２

万元

，

总负

债

１

，

０８７．５８

万元

，

营业收入

１０５．７９

万元

，

净利润

－２２７．５３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２８．４４％

。

三

、

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向天威华冠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８５０

万元整

，

期限壹年

，

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

，

天威华冠以其土有关资产提供抵押担保

，

具体抵押金额以实际抵押登

记为准

。（

具体委托贷款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

四

、

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及还款方式

本次向天威华冠提供的委托贷款从本公司自有资金中支付

；

向本公司还款的方式

：

到期还

款

，

利随本清

。

五

、

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

。

公司的委托贷款事项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

六

、

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

１３１

，

９４１．５

万元

，

未向

天威华冠提供委托贷款

。

累计逾期金额

１０６

，

３４１．５

万元

。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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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以邮件或送达

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

公司现有

１１

名董事

，

其中

１０

名董事出席了本次会

议

（

董事宋淑艾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参与本次会议的表决

，

亦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

）。

本次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议案

》（

该项议

案同意票

１０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公司根据新会计准则的要求

，

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的

《

保定天威保

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的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０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

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向天威保变

（

合肥

）

变压器有限公司派出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０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因相关人员工作变动

，

公司决定调整向天威保变

（

合肥

）

变压器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

合变

”）

派出董事会成员

：

天威合变董事会原派出人员为

：

朱荣

、

王文超

、

李新

，

现调整为

：

朱荣

、

唐永山

、

李新

。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西藏天威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８５０

万元的议案

》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０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公司决定向控股子公司西藏天威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华冠

”，

本公司持

有其

８８．９７％

股权

）

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８５０

万元整

，

期限一年

，

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

，

天威华冠以其有关资产提供抵押担保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的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西藏天威华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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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以邮件或送达

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公司第五会

议室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永强先生主持

，

会议应到三名监

事

，

实际三名监事出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议案

》（

该项议

案同意票

３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公司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会计准则的要求

，

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的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

公告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的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３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公司监事会根据

《

证券法

》

第

６８

条的规定和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１３

号

＜

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的有关要求

，

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

，

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

，

与会监事一

致认为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

，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

事项

。

３

、

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

，

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４

、

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承诺

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10月 29日


